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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，未扣除成本，無須進行結算，至於所衍生之同樣金額但單次或多次給付負擔不一等問題

，係修法時已經預見之結果，由於任一制度之設計都有其利弊得失，二代健保實施後，本署

已就制度面問題持續檢討改進，至於結算制度或家戶總所得，均為未來持續改革可考慮的選

項之一。 

三、全民健保為社會保險，自實施以來，已是我國重要的社會安全制度。對於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概

念，基於全民健保自助互助與風險分攤的精神，以及照護弱勢民眾的考量，仍須審慎評估，

並建立社會共識。又，二代健保實施前，健保財務已無短絀；未來除賡續執行各項節流措施

，並將透過收支連動機制運作，讓健保財務穩健而得以永續經營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近日陸續發生醫師過勞病倒事件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461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2-29） 

王委員就針對近來陸續發生醫師過勞病倒事件之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署認同醫師之工作權益應予保障，對醫師納入勞基法已於 101 年 5 月至 10 月起邀集勞委會

、教育部、醫師公會、醫改會、消基會、醫勞盟、醫學生聯合會等相關機關、團體進行研析

。惟醫師納入勞基法涉及民眾就醫權益、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等面向，包含病人就醫等待時

間延長、醫師人力缺口及替代人力、醫師養成訓練時間是否延長、與醫療機構成本投入大增

與否等問題，目前已持續開會審慎研議，並委託學者專家團隊研擬妥適方案，以尋求兼顧保

障病人醫療權益及醫師勞動條件之最優保障。 

二、另，考量前述因應配套措施之準備期，估計亦需相當時間，並非一蹴可及。爰此，在醫師尚未

納入勞基法之前，本署優先考量就「住院醫師」工時之限制、職業災害之賠償、保險條件、

休息/休假規定等，以定型化契約方式進行規範，並衡酌納入醫院及教學醫院評鑑，本署已於

102 年 1 月 30 日召開「住院醫師參酌勞基法賦予保障之研商會議」，初步以每週工時不超過

88 小時為限，進行討論。惟會中各團體對於工時之限制尚需再行研商共識（如連續工作時數

上限），將再函請相關團體提供可行配套措施後，於 3 月中旬再次召開研商會議。 

（四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媒體日前報導市售米粉含米量過低，甚至

充斥價格低的玉米澱粉摻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462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2-33） 

王委員就媒體日前報導市售米粉含米量過低，並有使用玉米澱粉為原料之問題所提質詢，經

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包裝食品品名之標示，依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，應使用國家標準所定之名稱；

無國家標準名稱者，得自定其名稱，且其名稱應與食品本質相符，避免混淆。市售包裝「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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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」如宣稱為「純米」粉或「純米製作」，內容物應含有米，如經查獲以澱粉取代純米製造

，則屬標示不實，涉及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9 條之規定。 

二、中華民國國家標準（CNS）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，屬自願性規範。如市售包裝米粉宣稱

符合 CNS11172，則應如實符合相關規範之規定，如有標示不實之情形，亦涉屬違反食品衛生

管理法第 19 條之規定。 

三、目前市售包裝米粉，以米及玉米澱粉或小麥澱粉等原料製得之產品，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

細則第 10 條規定，內容物為二種或二種以上時，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標示之；且如食品

內容物含有食品添加物，依據本法第 17 條規定，亦須詳實列示所含食品添加物名稱。 

四、市售食品標示稽查（包括米粉），向由各地方衛生局列為重要例行性之工作項目，102 年 1 月

媒體報導假米粉案，本署食品藥物管局基於保障消費者權益及食品衛生安全，即主動至各大

賣場瞭解市售米粉標示狀況。經查，常見品牌之米粉皆標示有米（含米粉末）及玉米澱粉、

澱粉或穀類澱粉等成份，其他食品標示內容經初步查核，亦皆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；另

該局亦同時請各縣市衛生機關針對市售包裝米粉進行全面性稽查，如有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

規定，則依法究辦，且標示不實之產品皆須限期回收。該局並呼籲消費者選購市售包裝食品

時，應看清楚標示資訊，依個人需求選擇，並拒絕購買標示不完整或標示不明之產品，以確

實保障自身權益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我國人才流失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462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2-34） 

王委員就我國人才問題之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刻正面臨產業升級及人才流失之挑戰，為留住、吸引及培育優秀專業人才，行政院已於民

國 99 年 8 月核定實施「人才培育方案」，由各部會共同推動「培育量足質精的優質人力」、

「新興及重點產業人才培育」、「精進公共事務人力」、「強化教育與產業之聯結」及「布

局全球人才，提升國家競爭力」等五大子計畫，期程為 99-102 年，預計投入經費約 600 億元

，配合修正與放寬之法令計 31 項，期能達成發展臺灣成為培育量足質精的優質人力基地，以

及成為亞太地區優秀人才聚集中心的目標。 

二、為縮短學用落差及建立產業人才資源發展協調整合機制，本會業邀集產、官、學代表多次進行

相關議題之研商，擬定「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」（以下稱本方案），由各部會共同推動促

進在學學生就業力、持續提升勞動力品質、強化人才與國際接軌、提升媒合平台功能等四大

主軸，藉由增加與職場之體驗與連結，偏重培育企業所需跨領域學位學程、校外實習課程及

最後一哩就業學程等措施，促進學校與產業連結，縮短學訓考用落差，以利後續就業。本方

案於 101 年 7 月 4 日經行政院核定，實施期程為 3 年，所需經費在各主管部會中程歲出預（

概）算額度內優先容納，並由本會積極協調推動管考中。 


